	Quo elongati of Gregory IX 1230
教宗額我略九世「離開愈遠」


	簡 介

在方濟會漫長的歷史裡，這是最具影響力的一份文件。正如額我略表明，這是按1230年總會議的請求而編寫的。在總會議中，兄弟們對於如何詮釋他們會規中的多項條款，明顯地產生了分裂及岐見。其中最尖銳的爭議，是在於方濟遺囑的法律權力。它單純地是一種勸諭？抑或它為會規的遵守定立了縯繹的範圍？然而，這也不過是修會在人數急遽增加，地域迅速擴展，並大量參與教會的牧民職務後，所產生的眾多爭議之一而已。
兄弟們毫不置疑地向額我略尋求指引，不單因為他是在任的教宗，而且他曾是方濟的親密顧問及修會的樞機保護者。額我略九世首先是一位法律學者，在他來說，會規是一份法律文件，其存在獨立於原來的作者。他的決定，是些實務行政人員的決定，為修會應付牧民職務需求的增加方便，及為繼後教宗針對會規的詮釋，鋪了後路。


額我略，主教及上主眾僕之僕，向我們鍾愛的神子，總會長、省會長、自治區區長、及小兄弟會的其他兄弟們：祝好及宗座遐福。
1. 你們安裝了翅膀好像鴿子，飛離開這個世界愈遠，愈超越你自己，到了一個默觀的隱處（詠55:7），你們就愈認清罪惡的飛箭，你們的心目也愈能明察那些救贖途中的障礙。因此，許多時候，天主聖神會將為他人隱蔽的事，向你們的良知啟迪。然而，由於人性軟弱的黑暗，遮蔽了屬神知識的光輝，疑惑的焦慮難免會有時出現，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也會開始累積。
2. 職是之故，鍾愛的神子們，最近有一個使團到達了教廷，那是你們省會長們在總會議所派遣的，並由總會長你、鍾愛的神子，親自陪同
。我們因此注意到，你們的會規
，包括了一些含糊及不清晰的段落，也有一些難於理解的語句。我們所懷念的方濟、基督的聖善精修者，不希望會規由任何的兄弟加以縯繹。因此，他在臨近生命的末刻下了命令，這命令就是他的遺囑，指出會規裡的文字不得加以詮釋。我們在這裡引用他自己的話，他們「不得在會規和這些話上加注釋說﹕『我們應當這樣了解
。』」（遺囑38-39,25）此外，他更進而命令兄弟們不得向宗座請求書面保證。再且，他更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指令，在遵守上有一定的困難。
3. 由於你們對遵守遺囑的責任有所懷疑，遂要求我們清除你們良知上及兄弟間的疑惑。因為以我們與這精修者間長期友誼的關係，我們較充分理解他的心意。此外，在他編撰上述會規及獲得宗座批准時，我們尚處於較低的職位去支持他。因此，你們向我們作出要求，釐清會規中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，也對相關的困難作出回應。
我們明確相信，基督精修者在遺囑中，展示了一心一意的目標，使你們渴望去符合他合理的嚮往和聖善的渴求。然而，我們也體會到，你們會因此而危害靈魂及產生困難。所以，為免除你們心靈上的一切焦慮，我們宣判：你們無須受遺囑的約束。因為沒有來自兄弟們、特別是省會長們的同意，方濟不能就一件牽涉到每個人的事作出強制。方濟也不能以任何的方式，約束他的繼承人，因為同等級的一方，對另一方沒有權力
。
4. 另一方面，你們的使者提出，一些兄弟們在懷疑，他們是否同時要受福音勸諭及其有關的規條所約束？因為你們的會規在開始說：「這是小兄弟們的會規和生活：就是遵守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，生活在服從、一無所有和在貞潔中。」（會規二1:1）而以這些話作結﹕「【使我們】遵守貧窮和謙卑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，那些我們曾堅決誓許的。」（會規二12:4）因此兄弟們希望知道﹕除會規所明確包含的規則及禁令外，他們是否受其他福音勸諭的約束？這問題特別重要，因為兄弟們無意作出這樣的承擔。此外，要逐字去遵守所有的勸諭，也存在着極大的困難。
我們的答覆非常簡潔﹕除了在會規裡清楚包含的、那些你們已許諾的外，會規沒有約束你們要遵守其他的福音勸諭。雖然你們更該藉著藐視屬於世間的一切，以美善及正直，向上主奉獻全燔之祭；但對於這些其餘的，其約束力就和其他基督信徒一樣。
5. 同樣，同一會規命令眾兄弟「他們沒有方式，可透過自己或透過中間人，接受銀幣或金錢。」（會規二4:1）由於他們渴望能經常遵守這項禁令，他們渴求釐清。在沒有違反會規的情況下，他們能否透過一些信友，向敬畏天主的人求助，以解決兄弟們的需要呢？此外，他們能否為了自己的需要，向上述的信友求援，而仍無愧於良知呢？雖然他們知悉，那些信友曾經接受了施主的銀幣或金錢；必須確定，這些銀幣或金錢，兄弟們在其權限內，並無要自己保留的動機，或未曾作此要求。
對於這事，我們作如下的答覆。倘若兄弟們需要購置一些必須品，或為已購之物付賬時，他們可以向那些樂意贈予【金錢上】施捨的人推薦，或是那購置物品者的代理人
，或是其他人；除非偶然這些施主，願意自己或經由他們的代理人付賬。受兄弟們如此推薦的人，並非他們的代理人，他只是授權給他付賬那位的、或是收款者的代理人。代理人必須儘速支付費用，務求捐款不留其手。倘若這同一代理人被推薦去處理其他急需，他可先將委託給他的施捨，像是自己的，存放在兄弟們的屬神朋友或相熟友人的手中。按他判斷為合宜的，他可透過這樣的人，依照兄弟們需要的環境及時間，將施捨加以分配。兄弟們可以為了這種需要，向這代理人求援，尤其是如果他忽略了或純粹沒有留意到這樣的需要。
6. 此外，會規又明文規定﹕「兄弟們自己毫無佔有，既無房屋、亦無地方、亦無其他事物。」（會規二6:1）隨着時間的過去，兄弟們恐懼修會的貧窮會被妥協，特別因為有人提出動產是兄弟團體所共有的。因此，在這問題上你們也謙卑地請求我們，要為了你們的良知及整個修會的純潔，留意這類威脅。我們因此宣佈：個人或團體皆不得有佔有財產。然而，兄弟團體可以使用工具或書籍，和其他經批准的動產；個人則可經總會長及省會長的酌情批准去使用。我們對地方及屋宇的主權有異議，那是屬於你們所認識的擁有者的權利。除非兄弟團體的監護人羅馬教會樞機授權，或批准總會長或省會長進行交易，兄弟們不得在修會外以任何方式售賣、交換或改變動產的用途。
7. 同一會規的另一章又指出﹕「如果那位兄弟，被仇敵唆使犯了大罪，而關於為那種罪過、那已在兄弟間成了常規，只能投奔向省會長們的，指定的兄弟們應該盡可能更快地投奔他們，毫不遲延。」（會規二7:1）兄弟們謹慎的追問，會規中針對的只是公開的罪？抑或包括了公開的及私人的？我們因此答覆，有問題的這一章，只是指已彰顯的公開罪過。我們期望總會長，從那些較為成熟及慎重的司鐸中，為各會省委任按省會長們認為合適數目的告解司鐸。這些司鐸要為私人的罪過聽告解，除非兄弟們願意，向剛巧到訪的省會長或自治區區長告明。
8. 此外，會規亦明令禁止任何兄弟向民眾宣講，「除非由這個兄弟團體的總會長做考核及批准，和由他頒授宣講的職務。」（會規二9:2）你們切願知悉，為着協助兄弟們的工作，亦為了避免艱險的旅程，總會長可否委任其他慎重的兄弟，為宣講的職務，作考核、批准及頒授？如果可以的話，他可否為考核那些被派到各會省的兄弟們作普遍性的委任，或只可特別地委任個別的兄弟？我們的答覆如下：總會長不能於他不在時，把這樣的事宜委派給任何兄弟。應把那些被判定為已準備好考核的兄弟們，送往他那裡；或是為了這目的，讓他們陪同省會長們到總會議那裡。如果因他們已同時在神學院及宣道職務受過訓練而無需考核，如果他們已屆成熟之年，如果他們具備期望於那些人的其他特質，那麼他們就可用獲批准的方式向民眾宣講，除非省會長另有異議。
9. 此外，兄弟們亦作出詢問，當省會長前往總會議時，那些被委任替代他們執行的代理們
，是否可接納望會者加入兄弟團體？或已接納他們後把他們遣散？我們的答覆是：不可以。除非經過特別的授權，否則連省會長們亦不能這樣做。正如總會長可以授權，他也可不授權。按照會規
，除了省會長外，不能委派其他人接納望會者。因為這個權力，只是交託了給他們，而非其他人。
10. 再者，會規又訂明「總會長逝世後，選舉繼任人應由省會長們和監督
（自治區區長）們在聖神降臨節總會議內形成。」（會規二8:2）你們詢問，是否整個修會內的所有監督，都需要出席總會議？又或者，為了可用更大的寧靜處理事務，由每個會省指派幾位洞悉其他人心意的出席，是否足夠？我們的答覆是﹕可以由每個會省的監督們自行委派一位，代表他們與省會長一起參與總會議，向他提供他們的看法。一旦你們通過這章則，我們就視之為已獲批准。
11. 最後，會規也訂明﹕「兄弟們不得進入女隱修士的隱修院
，除了他們那些由宗座恩賜特別准許的。」（會規二11:2）直至現在，兄弟們在註釋這一段落時，常運用於貧窮隱修院的女隱修士
，她們得到宗座的特別眷顧。這種註釋，相信是當會規被批准而真福方濟尚在生時，經由省會長們在總會議中通過的一項章則而傳下來的。然而，你們要求澄清。這是不是沒有例外地指一切的隱修院，因為會規沒有例外？抑或只是適用於以上述的【貧窮隱修院的】女隱修士？我們的答覆是﹕禁令適用於各式其式的女隱修士團體。我們界定，隱修院的名稱，是指禁地、居所及內院工作房間。那些因為成熟及合適而被長上們給予准許的兄弟們，可以進入那些連平信徒也能進到的其他地方，去宣講或求取施捨，除了上述的女隱修士的隱修院外。沒有宗座的書面許可，任何人都不得進入那些隱修院。
我們在教宗位第四年(1230年)，九月二十八日，頒發於於亞那尼(Anagni)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� 1230年聖神降臨節總會議派遣的使團，成員除了總會長John Parenti外，尚包括倫巴第（Lombardy）的卸任省會長安多尼（Anthony of Padua），後來成為總會長的希謨（Hayo of Faversham），日後成為倫巴第省會長及米蘭總主教的良（Leo of Milan），作為方濟同伴的謝拉特（Gerard of Modena），另一位謝拉特（Gerard Ruscinol），和伯多祿（Peter of Brescia）。


� 指1223年具教宗諭令批准的會規，簡稱會規二。


� 會規和遺囑，採用胡健挺的譯文。


� 英文是「an equal has no authority over his equal」。


� 英文是「agent」。


� 英文是「vicar」。


� 見會規二2:1。


� 可以是自治區區長，或是會院院長。


� 拉丁原文是「monasteria monacharum」，英文是「monasteries of nuns」。譯為「女隱修士」，因為這是一個專有名詞，只有住在隱修院內的女性修道者，才可以稱為「nuns」。而只有住在隱修院內的男性修道者，才會被稱為「monks」，即「僧侶」。


� 英文是「Poor Cloistered Nuns」，這是額我略在1219年，給佳蘭的聖達勉堂女士們的「生活方式及方法」時，對修女們的稱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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